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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嘉義市地方知識學推廣輔導計畫徵選須知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嘉義市地方知識學推廣輔導

計畫 

嘉義市地方學暨在地知識推

廣輔導計畫 

一、精簡計畫名稱 

一、目的 

    厚植嘉義市(以下簡稱本

市)多元文化特色，運用本市

文化資源，鼓勵教育及終身學

習機構、文化場所等社群，收

存社區記憶、發展鄉土教案、

擴大民眾參與，共同建構地方

知識學網絡，促進社區與文化

資源共創互惠，推展世代前

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公

共治理等社區營造及村落文

化發展行動。 

一、目的 

（一）厚植嘉義市(以下簡稱

本市)多元文化能量，

運用本市文化資源，鼓

勵文教機構團體共同

推展鄉土教育及建構

在地知識學習網絡，引

動民眾討論認識在地

知識，共同蒐集社區記

憶，發展鄉土教案，建

構地方學習網路，共同

推展公民參與及創新

服務。 

（二）結合本市藝文場所、文

教單位及學習社群，透

過多元方式推廣在地

社區母語，擴大引發更

多居民共同參與的在

地行動，促進社區與文

化資源互惠共享。 

一、配合文化部政策需求及

文化部補助作業要點

修正部分規定辦理。 

二、依據 

（一）依據文化部 111年 2月

16 日 文 源 字 第

1113004274 號函修正

部分規定「文化部補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

文化發展計畫作業要

點」辦理 

二、依據 

（一）依據文化部 109年 5月

26 日 文 源 字 第

1093020627 號函修正

部分規定「文化部補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

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作

業要點」辦理 

一、配合文化部補助作業要

點修正部分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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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補助項目及經費 

（一）補助額度： 

1.採競爭型補助，各案補助金

額上限為新臺幣三十萬

元，惟實際補助金額將依計

畫審查結果核定。 

（二）計畫精神：推動地方學

知識建構行動，收存社

區記憶、發展鄉土教

案，共同建構「地方知

識學」網絡，並扶植各

社群團體連結聯合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以文化為主

軸提出創新實驗計畫

或行動方案。 

（三）計畫內容：以下方案擇

三種以上提案。 

1.以在地文史或具集體記憶

之文化性資產，進行深度調

查、保存活化、教育推廣、

專業人才培力、出版應用

等，透過社會共創模式，善

用社會設計、公民科技、跨

界連結方法，建立多元夥伴

關係，引導群眾對在地文化

之認同與推廣，促進多元文

化分享、交流及在地永續經

營機制。 

（1）地方知識學：進行在地

知識蒐集，收存社區記

憶，累積並開放在地文

史調查之資料，建立地

方知識學資料庫及可再

利用之知識體系，建構

本市「地方知識學」具

體方案，若申請此內容

者得優先補助。 

2.以推動本市文化資源為基

礎，規劃優質教育行動，以

公共治理、世代前進、多元

平權及社會共創等面向，引

發更多群眾共同參與，為扣

合社區營造精神，應規劃至

少 6 小時以上社區營造觀

念課程。規劃內容列舉如

下。 

五、補助項目及經費 

（一）補助額度： 

1.採競爭型補助，各案補助金

額上限為新臺幣四十萬

元，惟實際補助金額將依計

畫審查結果核定。 

（二）計畫精神：推動地方學

知識建構行動，累積本

市「諸羅學」及「嘉義

大百科」記憶庫發展，

以推展「地方學」知識

學習網路，並扶植各組

織發展知識學習、推

廣、出版等工作，建立

本市地方學發展平台。 

 

（三）計畫內容：以下方案擇

三種以上提案。 

1.以在地文史或具集體記憶

之文化性資產，進行深度調

查、保存活化、教育推廣、

專業人才培力、出版應用

等，引導社區居民及一般民

眾對在地文化之認同與知

識運用，為扣合社區營造精

神，應規劃至少 6小時以上

社區營造觀念課程。 

 

 

 

 

 

 

 

 

 

 

 

2.以推動本市文化資源為學

習內容，並可與鄉土教育、

公民教育、文化教育、社會

教育、藝術與人文教育等結

合，引發更多社區居民共同

參與，規劃內容列舉如下。 

 

 

 

一、配合文化部補助作業要

點修正部分規定辦理。 

二、配合文化部政策四大方

向：公共治理、世代前

進、多元平權、社會共

創等議題，修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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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在地知識推廣：結合本

市特色文化知識推廣與

探索，媒合相關社群團

體及特色產業，開放群

眾共同參與，辦理多元

行動方案，建立在地特

色與永續經營機制，如

舉辦公民審議工作坊、

成立社會合作社、在地

社會企業組織、多元文

化體驗、社區學習步道

等行動方案。 

（2）人才培育：舉辦區域型

社造論壇、在地知識議

題研討會、辦理知識小

學堂、傳統技藝培訓傳

承、創新實驗培育計

畫、國際交流活動等文

化主軸人才培力計畫。 

（3）鄉土教案：編印計畫相

關實體鄉土教案、出版

在地知識專書、多媒體

及科技媒材方案、影音

紀錄或串流平台等跨界

連結計畫。 

（4）其他：未於上述類別，

但足以推動與累積本市

地方知識學，及能呼應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推動國內、外

地方知識學與社區營造

交流活動，促進在地行

動與國際連結之方案。 

（1）在地知識推廣方案：結

合本市特色文化 的知

識推廣與探索，媒合相

關社群團體，擴大共同

參與之行動方案，提供

一般民眾共同參與之活

動。社區學習步道、社

區行動見學、深度旅

行、體驗遊程等行動方

案等，若申請此內容者

得優先補助。 

（2）地方知識學：進行在地

智慧蒐集，透過系統化

累積，建立可再利用之

知識體系，建構本市地

方學之基礎具體方案，

若申請此內容者得優先

補助。 

（3）人才培育：辦理知識小

學堂、傳統技藝培訓傳

承、公共論壇、學術研

討交流等專業藝文人才

培力計畫。 

（4）鄉土教案：編印計畫相

關實體鄉土教案或出版

在地知識專書等，若申

請此內容者得優先補

助。 

（5）其他：未於上述類別，

但足以推動與累積本市

「諸羅學」及「嘉義大

百科」記憶庫，深化終

身學習、社會教育推展

及擴大學習網路，促進

多元人力參與社區營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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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審查方式 

（五）簽約執行期程：受補助

單位應依核定補助之

簽約內容如實辦理，執

行過程如有修正之需

要，應向本局申請調

整，並經本局審核同意

後辦理。計畫執行自簽

約日起至當年度十一

月二十日前函送成果

報告書（格式如附

件）、原始支出憑證等

相關結案資料。 

七、審查方式 

（五）簽約執行期程：受補助

單位應依核定補助之

簽約內容如實辦理，執

行過程如有修正之需

要，應向本局申請調

整，並經本局審核同意

後辦理。計畫執行自簽

約日起至當年度十月

三十日前函送成果報

告書（格式如附件）、

原始支出憑證等相關

結案資料。 

一、配合當年度期程修正。 

八、補助經費及撥款規定 

（一）經費支用規定 

4.餐費每人每餐新臺幣一百

元為上限；計畫之雜項支出

請以「雜支」編列（雜支包

含郵電費，以單位聯繫及文

件來往郵寄為主，固定水電

費用請自籌），並以總經費

百分之五為限。 

八、補助經費及撥款規定 

（一）經費支用規定 

4.餐費每人每餐新臺幣八十

元為上限；計畫之雜項支出

請以「雜支」編列（雜支包

含郵電費，以單位聯繫及文

件來往郵寄為主，固定水電

費用請自籌），並以總經費

百分之五為限。 

一、配合文化部補助作業要

點 修 正 部 分 規 定 辦

理，修正餐費金額上

限。 

 


